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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同事，現在是下午 2時30分，亦已有足夠的法定人數，

我宣布開會。  
 
 今天是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與政務司司長會面。我首先邀

請政府的代表進入會議廳。請司長和其他政府官員進入會議廳。 
 
 在他們進入會議廳的時候，我想提醒同事，今天的內務委員

會特別會議將於 4時結束，隨即會舉行內務委員會第八次例會。

待官員就座後，同事會有機會提問，請同事在提問前先按下 "要
求發言 "的按鈕。我亦提醒同事，發問應盡量精簡，並應預留時

間給官員作答。每位同事有 5分鐘時間，提問和回答時間均包括

在內。今次會議過程會有逐字紀錄本。  
 
 今天司長前來與我們討論的課題是 "人口政策檢討 "。政府已

提交了一份資料文件，文件編號是立法會CB(2)496/10-11(01)號
文件。立法會秘書處亦擬備了一份 "有關內地婦女在香港所生兒

童及長者回鄉養老事宜 "的背景資料簡介，文件編號是立法會

CB(2)496/10-11(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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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政務司司長和其他政府官員出席今天的會議。我們主要

是討論人口政策檢討。我邀請政務司司長首先發言，請盡量簡

短。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在 2010-2011年度的施政報告中，行政

長官要求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聚焦研究兩項課題：一是因應長

者選擇回鄉養老所需要的便利安排和配套設施，二是就內地女

性每年在香港所生的兒童何時返港就讀、生活和由此而衍生的

影響，進行詳細研究。  
 
  一老一少，都是對香港未來人口結構變化和社會服務需求

有深遠影響的重大課題，涉及多個政策領域，部分問題亦非現

行政策所能處理，要充分考慮法律、資源、社會觀感等方面；

涉及內地的，亦需要與中央或相關的地方政府溝通。  
 
  同時，因應社會上有建議設立長者退休津貼以便利長者回

鄉養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亦會探討這建議的可行性，以及當

中涉及的法律、財政及技術事宜。勞工及福利局這項研究亦將

會是我們檢討中重要及不可或缺的一環。  
 
  這次檢討涉及複雜、深遠的問題，新的政策建議在推行時

亦需要有一定的社會共識。因此，現階段我們採取一個開放的

態度，希望通過會議、討論小組、公眾諮詢等多種渠道和方式，

廣泛聽取立法會、專家和社會人士的意見，集思廣益。  
 
  我們的目標是在大約一年內制訂初步建議，當然，如果某

些範疇涉及重大的政策改變，可能日後需要較長時間進行深入

研究及長遠規劃。  
 
  最後一點我要強調的是，我們說長者回鄉養老，絕對不是

要將長者送返內地，而是希望可以提供多一個選擇，因應每個

人的實際情況作出決定。長者對社會、對下一代作出很大的貢

獻，我相信我們的共同目標是盡量令他們安享晚年。  
 
  我知道議員都很關心這個課題，部分議員更有不少經驗和

看法，我歡迎大家提出意見。多謝主席。  
 
 
主席：好，多謝司長。張國柱議員，然後是葉國謙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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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柱議員：多謝主席。對於今天司長前來，我是感到開心的，

因為我們在小組委員會內討論的很多問題，你的下屬都認為人

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已作出決定，所以改變不了。  
 
 今天想提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大家都收到這份文件，我只

是把那些資料演繹而已。當中提到現時夫婦均為內地人的內地

孕婦來港產子，由 2003年的 2 070人激增至 2009年的 29 766人，

而屬港人內地配偶的孕婦來港產子的數字，則由 2003年的 7 962
人下降至 2009年的 6 213人。其實，我們都關心港人內地配偶來

港產子的收費。現時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懲罰性收費。我們

都知道，這並不能懲罰夫婦均為內地人的情況，卻間接對丈夫

為本港人而妻子是內地人的情況作懲罰性收費，而這項收費令

兩地夫婦之間的摩擦增加了。小朋友出生後，由誰照顧的問題

亦嚴重了，當中很多人為了這 39,000元而要借錢分娩，以致後來

既要生活，又要還錢，令那些丈夫在香港生活得非常辛苦。  
 
 我想問司長，你們的委員會何時會撥亂反正，不再向屬港人

內地配偶的孕婦徵收 39,000元的懲罰性收費，而只向夫婦均為內

地人的孕婦徵收呢？多謝主席。  
 
 
政務司司長：現時本港的公營醫療系統主要為香港人而設，而

我們所提供的服務獲大幅度的政府資助，補貼率平均超過 95%。

由於我們現時的公共醫療系統的開支由納稅人大幅度支付，所

以我們分開兩類人士收取費用，一類是符合資格人士，另一類

是非符合資格人士。對符合資格和非符合資格人士，我們分兩

類收費，而這不單適用於分娩，普通門診、專科門診、急症和

住院服務也設有兩種收費。這不是懲罰性收費，而是香港公共

醫療系統的服務主要應該為香港居民而設，再加上大幅度的補

貼。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在 2003年的時候訂立了這個收費模式。 
 
 
主席：張國柱議員。  
 
 
張國柱議員：大家也知道，39,000元的收費並不是正常支出，是

有懲罰性質的，這是第一點。第二，按照這樣的演繹，如孕婦

的丈夫為本地人，你是否應該向她收取 18,500元呢？基本上用這

樣的推理。第三，即使是收取 18,500元，這也未必等於醫管局每

天要收的費用，對嗎？應該說是 "成本費 "，所以，是否應該收取

"成本費 "？因為你說這不是懲罰性收費。如果不是懲罰性，便不

應另加一些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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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想請周局長解釋一下這 39,000元。  
 
 
主席：周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們在 2006年看到越來越多內地孕

婦來港產子後，便決定推出數項措施。第一，我們要收回成本，

所以這不是懲罰費用，是經過成本計算下，這是每名孕婦在香

港產子  ⎯⎯  無論她是順產或剖腹產子  ⎯⎯ 的平均成本。這

39,000元只是收回成本，完全沒有任何懲罰的成分。  
 
 然而，我們亦看到，當時有些孕婦因為想省錢，所以到臨近

生產時很遲才來到我們的急症室，所以我們有一個懲罰性收

費，就是如果她沒有作任何預約和產前檢查，我們會向她收取

48,000元，這才是懲罰性收費，但39,000元的收費則沒有懲罰成

分。自從我們引入這項政策後，再加上只容許一些有在香港預

約和進行產前檢查的孕婦來港分娩後，突發入院的情況已大大

減少了，例如到第二期生產時才入院的孕婦數目亦減少很多，

並可減少一些嬰兒的併發症等。所以我們認為，暫時來說，這

項政策是一定要持續下去的。  
 
 至於究竟其配偶是否香港人的問題，現時香港的病人進入醫

院，我們只看該人是否持有香港身份證，即是否所謂的 eligible 
person，如果他是認可的人，我們便向他收取如剛才司長所說獲

高度資助的收費，否則，我們便要把他視作外國人或者外地人

收費，即收回成本。這便是我們的 宗 旨 。  

 

主席：葉國謙議員，然後是黃宜弘議員。  
 
 
葉國謙議員：多謝主席。司長，民建聯在今年 10月進行了一項

專門針對長者是否有意返回內地定居安老的問卷調查，調查結

果發現，有兩成人真的十分希望能夠落葉歸根，返回內地安老，

因為內地的生活和消費水平較香港低。同時，如果政府推出一

些內地安老津貼計劃的話，有三成長者表示會考慮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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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調查亦反映出，香港很多長者十分希望過一個舒適而安

穩的晚年。然而，很多時因為內地的醫療問題  ⎯⎯  小病沒有

問題，但大病便大問題了，他們覺得這是行不通的，因為如果

真的患上大病，便可能要回港，如果真的要回港的話，又會出

現房屋問題，因為他們返回內地定居便要交回房屋。這一連串

問題令他們放棄這方面的考慮。  
 
 但是，對老人家來說，他們的意願其實是希望能夠安享晚

年，有好的生活。所以，司長可否考慮一下，不知道你們有否

研究過，將一些可攜的醫療福利帶回內地，例如會否與內地政

府，特別是廣東省政府研究一下，例如找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

當然不是中環這麼小，而是更大的地方，當中有些設施，讓香

港的老人家入住，同時解決其他問題，當局有否作過這樣的考

慮呢？如果真的沒作這樣的考慮，你對這個問題有甚麼新想

法、新措施呢？多謝主席。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正是要求人口政策

督導委員會考慮，如何能夠提供多一個選擇給老人家返回內地

安享晚年。我在開場白時亦已說過，我強調的是，我們是給長

者一個選擇，而不是要把他們送返內地，我們只是希望給他們

一個選擇而已。  
 
 我很清楚老人家在返回內地安老時，其實會有很多考慮，這

些考慮包括：第一，福利的可攜性；第二，便是葉國謙議員剛

才提到的醫療服務；還有第三，便是他們會考慮自己的社羣及

家人。因為，當中的考慮是，很多老人家不論居住在何處，他

們也會有自己的社羣。他們可能會到公園散步、下棋、聊天或

喝茶等。他們不想自己一個人返回內地居住，在返回內地時，

他們希望可以同樣擁有這樣的社羣，有朋友可以談天說地。  
 
 與此同時，他們亦希望自己的住處較接近子女的住處，讓子

女有更多機會探訪他們，無需長途跋涉便可以探望他們。所以，

他們會有一籃子的考慮。在我們計劃向他們提供多一個選擇

時，亦要全盤考慮這一籃子的事情，才可以向他們提供不錯的

選擇。所以，我們今次需要多花一些時間來探討例如福利可攜

性等問題，現時綜援已經是可攜的，但其實使用這項服務的人

士暫時來說並不太多。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該數字是 2 000多
人 ......對不起，綜援可攜的受助人數目是只有 2 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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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這情況下，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正是希望利用未來

數個月的時間進行更深入的討論和研究。我們剛剛舉行了第一

次諮詢活動，數天前才剛剛與一批人士討論過這問題。我們將

會繼續探討，希望亦歡迎民建聯和葉議員向我們提出更多意見。 
 
 
主席：黃宜弘議員，接着是馮檢基議員。  
 
 
黃宜弘議員：多謝主席。首先我要申報利益，因為數年後我便

是 "80後 "了 (眾笑 )。這個問題當然是與老人家有關係的。其實很

多老人家十分希望在退休後返回內地度過晚年，但我們現時的

條例卻偏偏規定他們要按時按候回港，才可以享用政府現時為

他們提供的福利。其實，如果一些老人家對於政府的現有福利

和醫療政策並不太在乎，那麼，有甚麼理由要求他們一定要回

來呢？他們可以選擇不回來，但如果他們不回來，又可否同時

享用這些福利呢？司長。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這項提問。老人家返回內地，除了我剛才提

及家人等方面的考慮外，亦有醫療及福利可攜性的考慮。現時

返回廣東及福建兩省養老的老人家，他們領取的綜援已經是可

攜的，但人數不多，現時大約有 2 000多人。截至 2010年 10月份

只有 2 755宗個案，此數字其實並不多。  
 

我估計他們是因為另外的兩個原因，即是在醫療服務方面，

可能一方面他們對內地的醫療服務信心不足，另一方面，亦可

能因為內地的醫療收費可以是相當昂貴的。由於這些老人家持

有香港身份證，他們可以隨時返回香港接受香港的公共醫療服

務。我相信這是其中一個主要考慮。另一個考慮便是社羣問題，

即他們在朋友及家人方面的考慮。所以，我們今次的檢討主要

是就這一籃子的因素進行較全面和深入的檢討，看看怎樣才可

以做到像Philip剛才所說般，營造出一個環境，讓老人家可以有

多一個選擇，例如當他們希望回鄉養老時，可以有多一個選擇。 
 
 
黃宜弘議員：主席，我可否跟進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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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可以的，黃議員。  
 
 
黃宜弘議員：我剛才的問題是，在現行條例下，老人家需要按

時按候返回香港，才可以繼續享用這些福利。這對某些老人家

來說是有點不便的。你們的委員會將來研究時，會否考慮不再

需要老人家一定要返回香港，仍然可以享用這些福利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相信Philip所提到 "一定要回港 "的情況是指 "生果

金 "。對於 "生果金 "，我們最近放寬至必須留港 60天。你可以問

為何要老人家在香港逗留 60天呢？在這方面，我們是用一個循

序漸進的方式來放寬，而放寬到 60天的規定也是最近才實施

的。我們知道，社會上不少人士也有一個訴求，便是希望能夠

再進一步放寬，即可否像綜援般有可攜性，讓老人家不需要回

來呢？這 2 700多宗綜援個案的受助人是不需要回來的。所以，

我覺得，Philip剛才所提到的問題，亦是我們現時正進行的檢討

的其中一個範疇。我們會在檢討整個人口政策和長者回鄉安老

的問題時，一籃子地作出考慮。  
 
 
主席：馮檢基議員，接着是林健鋒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想問司長，所謂的 "非符合資格人士在本

地分娩 "，當中 "非符合資格人士 "如何界定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不如讓York解答這個問題。  
 
 
主席：周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在醫療方面，"非符合資格人士 "指沒有香港

身份證，沒有證明其為香港居民的人士。所以，任何人只要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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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香港身份證 ......現時醫管局也是以身份證作為一個最容易、最

方便識別的文件，以決定某人是否認可的香港居民。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想補充一點，其實周局長剛才所答 ......我也猜測

到 "阿基 "想問甚麼，我再說清楚一點，合資格人士究竟是指甚麼

人呢？是有 3個條件的。第一，是持有根據《人事登記條例》

(第 177章 )所發出的香港身份證的人士，即周局長剛才所謂持有

香港身份證的人士；第二，便是身為香港居民的 11歲以下兒童；

第三，是衞生署署長或醫管局行政總裁認可的其他人士。  
 
 
主席：馮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如果在香港出生，要收取多少費用呢？到

底是 39,000元還是 48,000元呢？我想討論這個問題。我覺得其實

只有 3種情況，第一，媽媽是香港人，爸爸是內地人，這點是沒

有問題的，因為媽媽有香港身份證；第二，爸爸是香港人，媽

媽是內地人，即使媽媽生下小孩，但由於媽媽沒有身份證，所

以不會被視作本地人；第三，父母均不是香港人。  
 

對於第三種，我不作討論，因為如果父母皆不是香港人，來

港生小孩後所出現的問題是相當複雜的，對於他們自己及小孩

將來各方面也會有很多困難。其實，我認為政府應想盡辦法 ......
如果知道她們有身孕，小孩快將出生時，應要想盡辦法，不要

讓她們在該段期間進入香港並在港分娩。  
 
有爭議的地方只有第一及第二種情況。我認為你們歧視爸

爸。為何媽媽是香港人便可以在港分娩而不需要支付 39,000元，

但爸爸是香港人卻要支付 39,000元呢？第一，這是歧視。第二，

如果按房屋署  ⎯⎯  大家知道我熟悉房屋政策  ⎯⎯ 根據房屋

署的政策，懷孕滿 6星期後便會視作一個人，是 6個星期……6個
月，對不起，是 6個月  ⎯⎯  便會當作一個人，即視作一個計算

單位，在計算獲配單位面積時會由兩人家庭變為 3人家庭。  
 
懷孕 6個月後，這個小孩已經是生命，已經是香港人。既然

出生的是那小孩，為何要向他收取 39,000元呢？一個小孩出生，

你究竟應該向那小孩還是向媽媽收取費用呢？你要向媽媽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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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但我卻認為，既然要出生的是那名小孩，為何要向媽媽

收取費用？應該向小孩收取費用吧？如果那名小孩是香港人的

話，為何又要向他收取 39,000元呢？請司長回答這兩項問題。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們的收費是按照分娩人來收費的，所以，

這並非歧視。 "阿基 "，如果你懂得生孩子 (眾笑 )，我們亦會有同

樣的收費，所以這並非歧視，而是一視同仁的處理方法，只可

惜你不懂得生孩子。 (眾笑 ) 
 
 
馮檢基議員：現在的科技已可以這樣做。不過，主席，我仍然

要再問，既然要出生的是小孩，為何不是小孩的問題，而是媽

媽的問題呢？  
 
 
政務司司長：收費是按分娩人計算的。按照《基本法》，小孩

出生後便是香港人。可是，我們現時的收費是按分娩人收取的。 
 
 
馮檢基議員：你這個定義便錯了，現在是小孩要出生，並非媽

媽要出生。  
 
 
主席：這並非辯論，但司長有否補充？沒有嗎？好的。下一位

是林健鋒議員，接着是陳茂波議員。  
 
 
林健鋒議員：多謝主席。主席，首先我要表明同意人口政策督

導委員會就利便長者回鄉養老及改善配套措施進行檢討，我是

認同的。  
 

特首在施政報告中亦提到會把申請高齡津貼的老人家的離

港限制，從每年的 240天放寬至 305天。即是說，他們仍然需要

在香港居住 60天，即要在住滿 60天後，才可以申請這項津貼。

經濟動力認為，政府這個方案是正確的，但亦認為可以做得更

好一點。政府可否考慮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作出修改呢？  
 
因為有很多老人家選擇在廣東省或福建省定居，有很多上了

年紀的人士行動是不太方便的。而且，每次返回香港時，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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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在交通費用方面付出很多金錢。如果行動不方便，他們

亦可能要找其他人攙扶他們返回香港。此外，他們返回香港

後……我剛才亦提出了，很多人是返回廣東省或福建省定居的，

他們在香港可能已沒有居所。那麼，他們在回港後，還要找地

方居住兩個月，這是要花費很多金錢的。  
 
政府可否考慮，例如利用香港駐粵辦或一些官方機構，容許

這些長者到駐粵辦或有關機構報到，而不用他們長途跋涉返

港，亦不用在港租住地方。這樣對長者來說，特別是一些行動

不便的長者來說，我認為是會有幫助的。不知道司長會否在這

方面進行研究，或推行這項建議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正在研究一籃子的因

素，以方便老人家回鄉養老，這亦是我們其中一項考慮因素。

正如我剛才所說，福利可攜性、醫療配套設施，加上老人家的

社羣及家人方面的考慮，這 3個便是主要因素。在福利及醫療方

面，我們知道這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考慮因素。可是，就 "生果

金 "離港日數限制方面，我們其實作了十分詳細的研究，才將離

港日數限制放寬至可以離港 305天，我想請張建宗局長解釋一下

背後的思路。  
 
 
主席：張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多謝林議員的提問，我們在福利事務委員

會已作很詳細的交代，或者我再簡單些、精簡些解說一下。事

實上，對於很多人所指，返回內地定居而在香港沒有地方居住

的那些長者，我們說的是申請高齡津貼，在申請前的一年，申

請人要在香港居住，即是要在香港有居所，只容許他們離開香

港 8個星期，即 56天，即是有個所謂 "寬限離港期 "。換言之，在

申請 "生果金 "之前，已經有必須在香港居住這個要求，必定有

的，沒有放寬過，現在也沒有放寬。長者領取 "生果金 "後，事實

上，他們仍然理論上應該在香港是有地方居住的，不能完全沒

有，這是第一點。  
 
 第二，我們今次只是放寬至60天，你剛才說不足 60天便甚麼

也沒有，其實不是這樣的。如果不足 60天， 59天便給 59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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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實計。然而，缺點是在我們未放寬前，要達到 90天才享有 240
天，計算方法是挺複雜的，即是說，你在香港居住滿 90天，才

享有 240天的離港限制。我們這次是簡化了，我們真的是以民為

本，利民便民，明白長者的訴求。所以我們大刀闊斧，雖然有

司法覆核在面前，我們也仍然放膽做。我們在法、理、情所容

許的最大空間內，將居港規定放寬至 60天。  
 
 有人會問，為何是 60天呢？我們的理據是，第一，是配合統

計處有關流動人口的定義，即在統計點前或後的半年，要在香

港居住最少 1個月，一年加起來剛好是 60天，即是 2個月，是這

樣計算出來的；第二，我們對 "生果金 "的基本政策定位是要跟香

港有聯繫，即是與香港保持聯繫。你剛才問的這些問題，正如

司長所說，我們將來會在督導委員會  ⎯⎯  司長領導的委員會，

深入研究這些元素有沒有空間讓我們鬆動處理，這是我們要探

索的路向。多謝。  
 
 
主席：陳茂波議員，然後張宇人議員。  
 
 
陳茂波議員：主席，我有兩項問題。第一，自 1997年以來，中

港跨境婚姻佔港人所有婚姻的平均比率大概是多少呢？因為根

據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的數字，中港婚姻的離婚率高達五成，

其中還不包括有一些因為怕被終止單程證申請而不敢申請離婚

的個案。另外單是和諧之家一個機構，每年便接到差不多一萬

宗內地婦女求助個案，六成是家暴問題。鑒於很多新來港人士

未必懂得求助的 "門路 "，也未能領取綜援，司長可否告訴我們，

目前有甚麼措施確保來港之後離婚或受虐的內地婦女及其子女

得到所需要的幫助，不至於流離失所？  
 
 第二，主席，統計處之前發表的報告顯示，在 15歲及以上從

內地來港定居不足 7年的人士中，教育程度在初中或以下者佔差

不多三分之二，他們的收入中位數比香港人的收入中位數少

四成。大家知道香港缺乏天然資源，我們最大的競爭力就是人

才，面對我們新增人口中有上述所說那麼高比例的學歷較低的

新移民，以及內地孕婦來港所生兒童，政府有甚麼長遠的人口

政策來保持我們人口的競爭力及人口質素呢？多謝主席。  
 
 
主席： 司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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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主席，就陳茂波議員第一部分的問題，我請政府

統計處處長先回答那數字。  
 
 
主席：馮先生。  
 
 
政府統計處處長：主席，在跨境婚姻方面，就 2009年而言，香

港約有 51 000多宗登記婚姻，其中港男與港女結婚的有 31 000多
宗；約 18 000多宗是港男與非香港女士結婚。當然大部分是跟內

地女士結婚。另一方面就是香港的女士與內地男士結婚的情

況，同樣，有 31 000多宗是香港女士與香港男士結婚，另外有

4 000多宗是香港女士與內地男士結婚。  
 
 
陳茂波議員：這比例是否一直每年增加呢？  
 
 
政府統計處處長：我們自從 198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觀察這數

字，期間每年大約都是 1萬多至 2萬，曾經有一些年份的數字較

高，但都是維持在 18 000至 2萬宗之間。以香港登記婚姻來說，

每年平均有 5萬對人結婚。跨境婚姻的數量是相當大的。  
 
 
主席：其餘時間交給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對於Paul剛才提出的問題，兩項問題其實是

可以分開回答的。首先，對於一些與香港男子結婚的內地女子，

她們申請單程證來港後，特區政府其實已委聘了 ISS，即國際社

會服務社，向這些女士提供一系列的資料，即她們來港後，我

們會為她們提供甚麼服務，例如入學等各方面，有一系列的資

料。這些服務已推行多年，效果不俗。很多新來港人士都懂得

在有需要時向有關機構求助。  
 
 另一方面，當然有很多個案，當中的新來港人士在來港後可

能發覺環境等各方面都與她們的期望有所差別，因而很容易引

起家庭中的摩擦及糾紛。在我們整套服務中，如果她們來求助，

社會福利署會就每宗個案作個別審視。社會福利署署長有酌情

權可以批出各方面的援助，無論是綜援或其他方面的援助，都

可以審批給她們，令她們不會流離失所。所以，在這一點上，

社會福利署署長有酌情權，而署長亦會不時行使這酌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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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方面，對於一些所謂的第二類兒童，即雙親均並非香港

人的兒童。如果他們的子女來香港上學 ......他們的子女是否或何

時來港上學，對我們的人口結構都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這影

響與你剛才所說的有少許不同，因為剛才那些是一定會來港

的，是我們估計一定會來港的，所以在擬定教育等各方面的政

策時，已預計了他們會來港。這一種是所謂的第一類，即父親

是香港人，母親是內地人，我們都預計了他們是會來港的，去

年大約有 6 000人。那些是我們預計會來港的，因為他們要家庭

團聚便會來港，亦會攜帶子女一同來港。  
 
 剛才我所說的第二類兒童，即雙親也不是香港人的兒童，便

很難預計，只是去年便有接近 3萬名第二類兒童出生。他們的雙

親都不是香港人，但為甚麼要來港生小孩呢？當然是有很多原

因的，這些原因我們均會逐一探索。在他們申領出生證明書時，

我們會向他們發出一份問卷，以瞭解他們的意向。當然這問卷

只是用作統計及政策計劃而已，因為他們的子女是香港人，隨

時有權回港，縱然他們在問卷填寫不會回港，他們的子女也隨

時有權回港。如果他們在填寫問卷時表示會回港，但最後不回

港，我們也不可以強迫他們。在這方面，我們會進行調查，所

以在我們的人口政策檢討中，這是重要的一環。現時香港本地

的生育率極低，所以這一類所謂第二類兒童 ......我們發覺他們的

父母親的家庭環境及經濟背景，都是比較有條件的。在規劃的

時候，我們要考慮各種不同的因素，所以我們這個檢討已包含

了你剛才所說的。  
 
 
主席：多謝司長，不過我也想提醒官員，在回答每名議員的提

問時，盡量把問題及答案的時間局限在 5分鐘或大約 5分鐘的時

限內。多謝。  
 
 
政務司司長：主席 ...... 
 
 
主席：請盡量精簡。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會盡量精簡，但剛才的問題是頗複雜的

問題，所以 ...... 
 
 
主席：明白，明白。盡量吧，盡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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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 ......很難三言兩語便說得明白。  
 
 
主席：如果每位議員的提問及回答時間都是 8分鐘，議員的提問

機會便會減少了。接着是張宇人議員，然後是陳健波議員。  
 
 
張宇人議員：主席，對於我這項問題，司長是很容易回答的，

可能不用那麼長的時間。因為在剛才的 3分鐘，他差不多是在回

答我想問的問題。其實我想問的正正是第二類兒童的問題，我

想針對兩項問題。文件中提及第二類兒童的百分比，但是我想

瞭解一下，這個統計做了多少年呢？我有理由相信，每年的情

況都在轉變，似乎那些人數變得越來越多。我根本有少許懷疑，

到了 2039年的時候，是否只得 4萬多人。我最近聽聞，在養和醫

院，若懷孕 4個星期後不預約便沒有床位了，因為全都給內地人

士預留來產子，她們已霸佔了很多床位。其實我最想問的問題

是，這數字是怎樣計算出來的？我擔心的是教育方面，如果第

二類兒童有數萬人，而以後每年也有數萬名這類兒童出生，但

當局卻不知道他們到底來不來港，那麼，你將來怎樣預算呢？

你會否預留資源給教育局，預計在這數萬名兒童當中，有一個

百分比會來港。如果屆時他們不來港的話，那怎麼辦呢？殺校

嗎？如果你預計他們不會來港，但屆時卻真的有數萬人湧港，

我們又怎麼辦呢？屆時便 "倒瀉籮蟹 "了，是嗎？那怎麼辦呢？我

想問問你，其實未來在教育方面，特別是針對你所說的第二類

兒童，在你現在根本沒有甚麼資料的情況下，政府會怎樣部署

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在我的資料中，我們搜集了這些資料大約

10年了，自從 2001年開始。你剛才說的第二類兒童，便從2001年
的 620宗，增加到2009年的 29 000多宗，至2010年 9月份為止，數

字是 23 000多名。如果你要一條 "大數 "的話，這便是 "大數 "。至

於第一類兒童，去年是 6 000多人，前年是7 000多人，今年截至

9月份便有 4 000多人。我們現在預計第一類兒童全都會返港，而

第二類兒童的問題便正正如你剛才所說，如果我們預計了每年

有二、三萬人來港，全部預留學位給他們……但他們是有選擇

的，他們可能會回港，也可能不會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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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雙親也不是香港人，但他們是在香港出生。為甚麼他

們選擇來香港產子呢？可以有很多原因的，他們可能是為了讓

孩子擁有特區護照，使他們將來旅遊、升學各方面都方便些，

這可能是他們其中一個或唯一的原因。他們也有可能是基於內

地的一孩政策，希望透過在香港產子而繞過一孩政策，也可能

是這個原因，而他們亦不準備讓小孩返港。也有一些可能打算

讓子女將來有個選擇，即是他們可以來港升學，也可以不來。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並不是那麼容易掌握到的。  
 

所以，在計劃方面，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我們預計了那 3萬
人都來港的話  ⎯⎯  因為他們是有權來的  ⎯⎯  屆時如果有一

部分不來，我們便會浪費資源。可是，如果不預計他們會來港，

而他們卻來港的話……特別是現時一些位於新界北的學校，基本

上它們的學位已經 "爆 "了。這的確是一個難題，所以人口政策督

導委員會也要審視，要就這些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就不同

因素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我們才可以得出一些建議。  
 
 
張宇人議員：我想問司長，在撰寫報告時，會否針對一些未知

數作兩手準備呢？即是說，在資源及教育方面，你是否會有兩

手準備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這兩手準備並不容易即時 "上馬 "。如果一間

學校學額不足，但突然又湧來了一羣學生，我們想要再開設一

間學校或興建一間學校，也需要時間。所以，這並非一個容易

解決的問題。  
 
 
主席：好的。接着是陳健波議員，然後是梁家傑議員。  
 
 
陳健波議員：多謝主席，我當然很支持政府處理這兩項既重要

又對將來影響深遠的問題。可是，與此同時，現時每年有數萬

人持單程證來港。有研究顯示，他們大部分也是 15歲以上的人

士，而學歷大多是在中學以下，有兩、三成甚至是小學畢業的。

他們在內地時的工作也是一些家務或低學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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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請問司長，他們來港其實會使香港的貧窮問題加深。其

實，香港的貧窮問題與我們的人口政策有極大關係，但另一方

面，我們又不可以影響別人家庭團聚。所以，我們可以做的便

只能是面對問題，以及早些籌劃，看看怎樣才可以使這類人士

在來港後過有尊嚴的生活。我覺得，如果我們不處理這個問題，

便永遠無法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  
 
我想請問司長，在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完成研究該兩項議題

(即回鄉養老及內地女性在香港所生兒童 )後，會否盡快起步，研

究由現有政策所衍生出來的問題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對於陳議員剛才提到的新來港人士，我們

也希望他們可以盡快融入香港社會。在融入的過程中，他們會

面臨不少挑戰，包括語言、生活習慣及環境等一系列的挑戰。

我們現時有一籃子配套服務，促使他們盡快融入社會。  
 

議員剛才提到一些他們自身的問題，如果有些人希望透過培

訓或其他方式來增強他們本人的就業條件的話，我們亦會為他

們提供一系列的服務。所以，在人口政策方面，我們當然希望

在可能情況下盡量提升香港居民 (包括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

人士 )的條件，增加他們的就業機會，讓他們可以過有尊嚴的生

活，這是必然的。Matthew想作補充。  
 
 
主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主席，我想作補充，很簡單，僱員再培訓

局的其中一個目的，其實正正是針對一些新來港人士，以加強

他們的就業能力。舉例而言，近一、兩年來，僱員再培訓局每

年也提供 123 000個名額，大部分名額，其實超過一半，是由女

性使用的，而在這些女性中，亦有很大百分比是新來港人士。

在一些新市鎮例如東涌、天水圍及葵盛等地區，即新移民較多

的地方，例如深水埗，亦會有一些特別項目，例如如何裝備新

來港人士、香港整個勞動市場的趨勢、尋找工作的技巧，以及

怎樣提升……例如家務助理，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市場，是可以在

此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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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於議員剛才的問題，我們已經有針對性的措施。不

過，我們當然可以優化這些措施，做得更好。多謝。  
 
 
主席：陳議員。  
 
 
陳健波議員：我還有時間。我想指出的是，如果現有措施有效，

我們便不會有這麼嚴重的貧窮問題了。我絕對相信，政府有必

要投入更多資源，以及想一些具創意的方法來製造更多低技術

職位，因為只培訓是沒有用處的，根本沒有工作讓他們做。所

以，有很多政策，例如旅遊事業，甚至在醫院中，其實亦可以

製造很多低技術崗位。我相信要在創造職業方面多做些工夫，

這應該是跨部門的工作，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在根本上解決貧

窮的最主要項目。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成立一個跨部門組織，而政府亦必須

重視這件事。我認為第一步是要重視這件事，只要細心看看那

些數字，大家便會發現近數年間，其實已有數十萬人來港，他

們全部也是過着艱辛的生活。我們一天不面對這個問題，一天

也無法解決，我希望政府重視這個問題。  
 
 
主席：好的，司長有否補充？  
 
 
政務司司長：多謝你的意見，我們一向也很重視這個問題，我

們亦會繼續合適地利用我們的資源，以盡量解決。  
 
 
主席：好的。梁家傑議員，接着是何秀蘭議員。  
 
 
梁家傑議員：主席，曾特首在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成立前的 4個
月，即 2007年 6月曾經發表過一番偉論，說香港應該把人口增至

1 000萬，以達致紐約和倫敦這類世界級金融中心的力量。他當

時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亦曾說： "香港不容許人口老

化和萎縮，一定要增加人口，保持競爭力，又要吸納移民、發

展教育等 "。  
 

我想問曾蔭權政府，究竟會採取甚麼措施落實曾特首 2007年
6月時的說法。此外，由於司長出掌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我想

問司長，最近我們在討論全民退休保障時提到香港人口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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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學者指出，如果全民退休保障在 5年內仍不推行，我們便

可以忘記它，因為如果等到這麼遲的話，我們有生產力的勞動

人口便會萎縮，到了 2038年、 2039年時，每 4人便有 1人在 65歲
或以上，這樣是無法支持的，是會 "爆煲 "的。  

 
我想問司長，他作為出掌人口政策的問責官員，究竟如何看

待這件事情？他會否考慮現時 ......特別是傳聞政府會 "水浸 "，他

會否成立種子基金，立即推動全民退休保障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相信梁家傑議員也清楚知道，香港人的

生育率是偏低的。最理想的當然是有 2.2的增長，我相信梁議員

自己也是未達標的，所以我希望他能繼續努力 ......(有與會者

說："他已經有 3個了。")對不起，把你們 5位一起計算 (眾笑 )...... 
 
 
主席：司長，請繼續。  
 
 
政務司司長：很希望你們 5位可以有 11位小朋友，那麼加起來，

5位便可以平均達標了。此外，正因為這個問題，由於我們的生

育率偏低，所以就剛才我們提到的第二類兒童，我們便要作一

個全面盤算和考慮。第二類兒童每年會有 2萬多人，甚至接近 3萬
人。而這二、三萬人可以對香港的人口結構發揮頗重大的作用。

所以，就着這 3萬人，其實我們要考慮如何方便他們融入社會。

在這次檢討中，這正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範疇。  
 
 
主席：梁家傑議員。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當然知道曾蔭權政府 "當我無到 "。 "當我

無到 "不要緊，也並不奇怪，但竟然連我的子女也 "當無到 "(眾
笑 ) ……不過這也並不奇怪。  
 

可是，主席，最重要的是他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想問的

是，曾特首當時曾說過要達致 1 000萬人口。可是，現時香港的

出生率那麼低，他如何達標呢？我想問這個問題，但他沒有回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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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二個問題，司長是否忘記了呢？我想問當局會否為全

民退休保障即時成立種子基金。  
 
 
主席：好的，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認為要鼓勵生育 ......世界上有很多其他國

家，我們看到這些國家推行的一些所謂鼓勵生育的計劃，我亦

很希望聽聽Alan有何好建議提供給我們，起碼可以鼓勵到他繼

續生育 (眾笑 )。所以，我們亦很希望聆聽你們有甚麼好建議。  
 
第二方面， "全民退休保障 "這 6個字，其實可以包含很多不同的

意義及計劃。退休保障計劃是可以有數個不同類型的。一種是

我們現正推行的強積金計劃；以往我們亦審視過中央公積金計

劃；再加上我們以往亦審視過的社會保障計劃，即類似英國的

Pay as you earn計劃。當時我們沒有推行社會保障計劃 (即Pay as 
you earn那些計劃 )，而是推行了強積金計劃。所以，我認為如果

單說 "全民退休保障 "，便會過於籠統。當我們要討論這課題時，

其實應該更聚焦、更集中地討論。  
 
 
主席：謝謝。接着是何秀蘭議員，然後是余若薇議員。  
 
 
何秀蘭議員：多謝主席，其實我亦很希望男人能夠懷孕生育，

因為如果司長也有機會懷孕生育，我相信政府制訂的人口政

策，特別是全民退保及跨境家庭事宜兩方面，將會對婦女友善

得多。男人說要生育 3個小孩是很容易的，但女人卻最少要有

120個星期 "懷 "着40磅到處走，這完全是兩種經驗來的。  
 

主席，我想問司長，其實他剛才亦提到有 3類人可以使用免

費公共醫療服務：第一是香港永久居民，即持有身份證的人；

第二是 11歲以下的兒童；第三是由醫管局或衞生署署長認可的

人士。當中其實有一個酌情權。早前有居民就當局收取 39,000元
的分娩費提出司法覆核，雖然最後敗訴，但法院亦指出，當局

和醫管局行使酌情權的個案近乎零，即是沒有行使過。此外，

即使這個 39,000元醫療套餐的診療過程，也是相當基本的事情，

只包括一次產前檢查。主席，只檢查一次怎可以安全分娩呢？

只是在入院前檢查胎兒在危險還是安全的位置，只是達到這個

目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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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真的要照顧這些未來的香港永久居民，以及照顧

那些婦女，確保她們的生產過程順利，不要發生危險，一次產

前檢查是遠遠不足的。所以，主席，我要問的第一件事，便是

司長你可否跟局長和醫管局商討，將境外婦女來港分娩的整個

package、整個醫療服務，由一次產前檢查增至多次產前檢查呢？

此其一。  
 
 其二，亦回應法院指你們沒有行使酌情權，可否將來港分娩

的港人內地配偶劃為第三類，即經醫管局和衞生署署長認可為

可使用公共醫療服務的人士？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首先，向符合資格人士提供的公共醫療服

務並非是免費的。普通科門診好像要收取 45元 ......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不和司長爭論這問題 ......算了。  
 
 
主席：何秀蘭議員。  
 
 
政務司司長： ......專科門診收取 100元，其後每次收取 60元；急

症室收取 100元；住院服務收取 100元。首先，並非是免費的。  
 
 
何秀蘭議員：好了，好了，司長你是對的，不要在此問題上糾

纏了。  
 
 
主席：對不起，何秀蘭議員，請不要同時發言，好嗎？你要讓

司長說他需要說的話。  
 
 
何秀蘭議員：他不是回答我的問題嘛。  
 
 
政務司司長：因為她剛才說免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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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司長即將回答你的問題了。會否檢討？  
 
 
政務司司長：所以，我先要回答你，這不是免費的。第二，對

一些非符合資格人士，如有需要時，他們現時可以申請醫療收

費減免。醫管局現時的醫療收費減免是幫助一些有需要人士，

一貫的政策是不會為非符合資格人士提供醫療費用減免。不

過，有經濟困難的非符合資格人士可向醫院或診所的醫務社工

要求提供協助。對於剛才所說的分娩套餐服務，有關檢查次數

的進一步具體資料，我請周局長回答。  
 
 
主席：周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對外地來港孕婦，特別是內地孕婦，

醫管局的既定政策是，她們一定要進行一次產前檢查。如果產

前檢查認為她們一切正常亦有預約時間給她們的話，例如她們

的預產期是何月何日，醫院當時有空位給她們，才會讓她們在

香港生產的。因為我們認為，醫管局的服務最重要是照顧香港

本地孕婦。因此，在這方面，我們要視乎她們的情況如何，如

果她們的健康情況需要再作產前檢查，便會再和她們約時間進

行檢查。因此，只進行一次檢查並不是硬性規定，如果她們有

其他健康問題而需要進行更多檢查，會為她們再約時間。  
 
 
主席：好的。余若薇議員，接着是陳淑莊議員。  
 
 
余若薇議員：謝謝主席。主席，我想問司長，人口政策其實是

很關鍵的，會影響其他眾多政策範疇。我想問，社會有一個極

大的或很強烈的希望，就是我們看到中學生人口下降，希望可

以推行小班教學。司長有否從人口政策考慮？特別是很多在香

港出生但父母親均為內地人的兒童，他們會否來港讀書？司長

會否從這個角度考慮計劃中、小學 ......小學現時已推行小班教

學，但中學卻仍未推行，會否考慮這個問題？  
 
 此外，思匯最近公布一項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每 4名香港人

便有 1名覺得現時的空氣污染十分嚴重，所以要離開香港。由於

空氣污染令市民考慮移民或離港，司長可否告訴我們，特區政

府對此有何對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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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首先，若任何人士決定離港，由於我們沒

有實施離港管制，我們不會詢問他們離港的原因，亦不會就他

們可否離港實施審批政策。因此，對於市民決定離港，我相信

是有一籃子原因的，未必一定是因為空氣污染，或許這是你聽

到的其中一個原因而已。話雖如此，對於整個可持續發展，我

們是高度重視的。我相信在剛過去的夏天，大家也看到其實在

空氣方面，我們有不錯的進步。甚至《南華早報》亦曾在其頭

版刊登一幅照片，報道香港現在可以看到藍天。這是因為特區

高度重視的緣故，而且在粵港合作中，"一小時優質生活圈 "是其

中重要的一環。對於如何減排和進一步改善，我們是有相當完

善的計劃的，我們正努力達到這個目標。  
 
 對於你剛才提到第一類或第二類兒童。第一類兒童的母親並

非香港人，而父親是香港人。對於這類人士，我們預計他們全

部會回港。因為透過家庭團聚，我們估計他們全部都會回港，

所以會為他們預留學位。對於將來的一些政策，無論在醫療、

社福、房屋等各方面，我們也預計他們會回港，不單是學校方

面。我們剛才提到很多有關學校方面的問題，但其實不單是學

校，還有醫療、社福、房屋、交通和衞生各方面，均需要一併

考慮。但是，對於第二類兒童，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現時要研

究的是，究竟有多少第二類兒童會回港或不會回港。你剛才好

像不在席，所以沒有聽到，這些兒童的父母都並非香港居民，

但其母親卻決定來港產子，這可能是基於一籃子因素，所以也

有一籃子因素影響他們日後會否回港。我們也要進一步深入研

究。  
 
 
主席：余若薇議員。   
 
 
余若薇議員：主席，即使不在席，我也聽得很清楚，但我擔心

司長即使坐在這裏，反而將頭埋在沙堆中。因為他剛才表示，

我們的空氣質素其實已有改善，而我們無法阻止人們離港。我

現在是引述一份調查報告，告訴他市民不可以或不打算留港，

原因是香港的空氣污染問題。我不知道司長有否留意，其實政

府負責環保的部門  ⎯⎯  環保署  ⎯⎯ 每天都公布本港空氣質

素的污染程度。以中環來說，我們的路邊監測站，我日前才告

訴主席，我們坐在這裏是慢性自殺，政府就慢性謀殺我們。因

為中環的路邊監測站，以上月 (11月 )來說，超標的指數，即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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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指數 100的時間佔三分之二。我在中環每小時的時間都是超

標的，每月有 400多個小時，而我每月在中環 300多個小時，我

擔心 ......司長 ......  
 
 
主席：我們不是辯論空氣質素。  
 
 
余若薇議員：不是的。但是，司長對我們說有改變，不是說改

變，而是說有改善。我擔心司長和政府把頭埋在沙堆中，人家

的調查告訴你，空氣污染令市民、來港的投資者和專才離港，

司長是否沒有回應呢？反而覺得情況其實非常好呢？  
 
 
主席：司長，有沒有回應？  
 
 
政務司司長：有，主席。由於余若薇議員可能較高，所以她的

頭很多時都在雲堆中。我希望她或許可以 "寒背 "少許，這樣便可

看到我們其實有數據顯示，香港的空氣質素已有改善。我也很

樂意提供這些數字給她參考。   
 
 
主席：接着是陳淑莊議員，然後是陳偉業議員。   
 
 
陳淑莊議員：不知道是誰在雲堆中？我也很希望活在唐英年司

長的世界裏。空氣又好，又不太在意人們離開香港。如果他們

離開也沒有辦法，香港有出入境自由，對嗎？也不可以問他們

為何離開。其實，他很可能就是要問，人們為何要離開香港。

我在我們辯論空氣質素指標的會議上曾提及，我相信很多議員

最近也收到一位在香港一所大學教書的老師 ......她偕同丈夫和

小朋友來港教書。正因為空氣質素太差，所以她決定合約期滿

後便離開香港。這亦不是我首位認識的外籍人士，來到香港後

有相同的投訴。  
 

其實，我知道今天會討論這個題目，所以特地帶來了一本雜

誌，可能司長亦有機會看過。其實大概早在一個月前，這本雜

誌特別報道日本的負擔，當中說明日本是一個正在老化的社

會，正承受着甚麼負擔。其實，當中提到，日本的出生率較死

亡率低，而日本又不喜歡像香港般不停引入一些所謂的人才，

以致日本經濟背負着很沉重的負擔，我已不計算他們的社福開

銷。這直接影響日本的競爭力，而日本相對亦要有一些措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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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其working class，即工作階層的競爭力，從而維持日本在國

際舞台上的生產力。香港當然未踏進像日本般嚴重的情況，因

為日本到了 2025年便會有接近三成人口超過 65歲，聽起來，這

個數目很大、很驚人。但是，我們亦知道鄰近國家其實也走上

同一條道路，所以南韓或我們的祖國  ⎯⎯ 中國  ⎯⎯  也關注

日本有何措施。  
 
我想問司長，我們有何辦法吸引更多適當的人口？若要增強

我們的競爭力，我們如何吸引人？我們的黨魁剛才提到空氣質

素的問題，亦是影響我們競爭力的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元素。

例如我們有否提供國際學校的學位予外籍人士，讓他們可帶同

子女來港，令他們生活安定呢？還是我們打算不停出口老人，

入口壯年，作一個短暫的平衡便了事呢？謝謝主席。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稍後會請保安局局長提供每年申請來港

居留人士的數字供大家參考。數字顯示，其實每年有不少人士

申請來港居留，我自己也認識不少新來港居留的外地或外國人

士。他們也覺得香港是一個很好的社會，各式各樣，他們亦感

到相當理想。對於Tanya剛才所說，我們現時的確有憂慮，這個

憂慮便是，香港本地人口老化時，我們如何能夠進一步加強我

們的競爭力。在加強競爭力方面，其實需要多條腿走路，一方

面，我們當然希望不斷優化香港人本身的教育，進一步提高他

們的水平，以迎合競爭不斷加劇的全球一體化經濟。第二方面，

我們也要優化本地人口，因為內地人口的競爭也會對我們造成

一定衝擊。因此，在內地快速發展時，我們對自己的定位，以

及我們的競爭力將來如何為國家作出貢獻，同時為香港製造更

多就業機會，都是重要的考慮。另一方面，其實香港一向以吸

引外地人才來港作為其中一條頗重要的線。在這方面，我們有

數項不同的計劃吸引外地人來香港居留，我們也放寬一些內地

學生在香港完成學業後的留港規定，我們給他們時間在香港居

留和尋找工作，希望他們可以成為香港的一份子。  
 
 
主席：請李局長簡單地告訴我們一些數據。  
 
 
保安局局長：好的，多謝主席。其實，政府一直也有一套吸引

外地人才來港工作的政策。一般有兩項主要政策，一項是 "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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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人才計劃 "，另一項則是 "一般就業政策 "。我在此提供數項

數字。在2005年，根據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總共輸入了 4 029名
內地人才。至於內地以外的來港人士，則根據 "一般就業政策 "
進入香港，2005年有 21 354名。在2005年，該兩項計劃合共輸入

了 25 000多名海外人才。這兩項計劃在 2009年共輸入的人才有

27 951名，有所增長。今年截至 11月  ⎯⎯  12月的數字還未有  
⎯⎯  兩項輸入人才計劃合共輸入的總人數已經有 31 821名。所

以，除了鼓勵生育外，我們也希望透過輸入海外人才，補充香

港的人才庫。多謝主席。  
 
 
主席：多謝李局長。接着是陳偉業議員，然後是梁耀忠議員。  
 
 
陳偉業議員：是的，多謝主席，局長說人家在雲堆那裏，他自

己縱然不是在沙堆那裏，就是繼續在街上 "吊吊揈 "而已。看看你

的人口政策檢討文件，我們真的是歎為觀止。你與這個社會 ......
就像調查梁展文事件的專責委員會譴責公務員事務局一樣，我

覺得與市民的期望是有差距的，很多問題你似乎真的不瞭解。

在 文 件 的 第 2 段 及 第 3 段 ， 關 於 兩 大 問 題 。 主 席 ， 在

CB(2)496/10-11(01)號文件有關 "背景 "的標題之下，文件指出有

兩大問題要進行研究，一是因應長者選擇回鄉養老所需要的便

利安排和配套設施；二是詳細研究內地女性在香港所生兒童何

時返港就讀等問題。  
 
 其實這兩項問題，特別是第一項問題，在這個議事堂已不知

討論了多少年，個別政黨每年就政府的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

所提出的建議，在過去至少 10年都有提出過這個問題。你真的

是 "吊吊揈 "太久了，司長，可能你做司長不是太長時間吧，但都

已有數年時間。就這些問題其實已不斷有要求，不斷有討論，

已持續了很多年。你現在就像是如夢初醒般，突然從沙堆裏露

出頭來，可能最近你的特首選舉選情欠佳吧，可能需要一些表

現，要做些事情  ⎯⎯ 好像突然間驚醒了，要做少許事情來回

應社會的訴求。這個訴求我們提出了十多年，你現在才說會做。

這充分顯示了人口政策與時代及社會脫節。  
 
 人口政策應領導一切政策科所制訂的政策。你作為司長，當

然要制訂中長期或較長遠的人口政策，即未來 5年、 10年如何，

其他政策局才可制訂相應的政策。以往多年都是這樣的，房屋

局基於人口如何增長定出對房屋的需求；教育局也是基於人口

如何改變而定出對教育的需求；城規接着如何制訂等。一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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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做的，但是，似乎你現在的人口政策是被動的，很多時

候是不為所動，其他的已動了，你還在繼續 "吊吊揈 "。  
 
 人口政策方面的很多問題，特別是移民政策，全世界很多地

方都是優先考慮家庭團聚的。香港卻很荒謬。在香港，那些優

才，特別是有政治門路的，總是可以特別快來香港的；有錢的

總可以快點來港。有關家庭團聚的問題，我跟保安局局長也討

論了很多次。有兩類型的人，一些是 1997年之前，你們不是曾

經恐嚇會有 137萬人來港嗎？現在證明那數據是錯的。有一批已

過了 18歲的港人子女，他們還在排隊，仍沒來港，基於某些理

由，基於歷史的因素，他們仍然未能團聚。第二類，有些人已

在香港超過 10年，當初基於某些理由而來到香港，但仍然只獲

發 "行街紙 "，以雙程證獲批准來港，得不到香港永久居留權，他

們的父母與他們一同在港，但仍然沒有得到正式居留權。對於

這些非人道的政策，你可否在人口政策方面制訂一些較有人性

的政策？我們作為中國人，看待倫理關係如斯重要，請你不要

繼續 "吊吊揈 "，令那麼多的家庭繼續破碎，繼續被迫分隔兩地。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在我們現時每天 150個單程證中，家庭團聚

仍然是我們最主要的元素。我們高度重視，也尊重家庭團聚這

項基本人權。所以我不認同陳偉業剛才的言論。我們認為，我

們在人口政策整個考慮方面 ...... 
 
 
陳偉業議員：司長，我剛才說了兩類 ...... 
 
 
主席：司長，請停一停。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主席，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是很明顯的 ...... 
 
 
主席：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很明顯是說該兩類個案。他可否回應我

剛才所說的兩類個案，你如何幫助他們家庭團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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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希望官員在回答的時候，你縱然不滿意，也請讓他先回

答 ...... 
 
 
陳偉業議員：主席，他答非所問。  
 
 
主席：你先讓他回答。  
 
 
陳偉業議員：我剛才說兩類，主席。  
 
 
主席：好了，你已重申你的問題了，司長。  
 
 
陳偉業議員：不是重申，剛才是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你如何

幫助那兩類人家庭團聚呢？  
 
 
主席：司長，請繼續。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要重申，剛才陳偉業指我們沒有用這個

原則，而我是糾正他這個事實上的錯誤。我們的確是用這個原

則的。對於一些港人在內地已成年的子女，我們會按照其他 ......
因為他們已成年，如果是以家庭團聚，則不會用成年人的家庭

團聚。但是，他們可以透過其他渠道申請，譬如來港讀書，有

些人來港讀書，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渠道，我們都會按照其他的

渠道處理。不過在整個討論中，我們與中央政府也要進一步討

論，對於現在還有一批這些成年子女應如何處理。其實 ...... 
 
 
陳偉業議員：主席，一些資料提供，局長是錯的，這個優才 ...... 
 
 
主席：時間到了。  
 
 
陳偉業議員： ......優才來港是比家庭團聚快及優先 ...... 
 
 
主席：陳偉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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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家庭團聚要等候 4、 5年的 ...... 
 
 
主席：陳偉業議員，請停止。  
 
 
陳偉業議員： ......優才可以即時來港。  
 
 
主席：梁耀忠議員。  
 
 
陳偉業議員：所以局長的資料是錯的。  
 
 
主席：梁耀忠議員。  
 
 
梁耀忠議員：主席，今天司長來這裏跟我們討論人口政策，我

當然是歡迎的。但是，有一件事我是很遺憾的，研究內地與香

港特區家庭事宜小組委員會曾多次邀請你出席小組委員會會

議，與委員討論人口政策，因為人口政策的問題是很複雜的。

但是你一次也不願來，對此我非常遺憾。我希望你接受一次邀

請，我們小組委員會下次開會的時候，你可否前來與我們再深

入討論人口政策問題呢？因為今天大家都只能質詢，而不是討

論。我希望委員有機會與你詳細討論人口政策，希望你能答應

我們。  
 
 另一方面，你剛才回答馮檢基議員時提及，在收取分娩費時

是以分娩人的定義來決定收費的。為何要按分娩人來作決定

呢？為何不以分娩人的家庭背景來作決定呢？主席，為何我這

樣說呢？因為如以分娩人的家庭背景來決定的話，便會包括兩

種人，無論是港男與內地女士結婚，或者港女與內地男士結婚，

如以家庭計算的話，兩者都已包括在內，便不用被人指責是歧

視、不公道。但是，現在的做法縱然不是歧視，也肯定是不公

道的。同樣一半是香港人而另一半不是香港人的情況，但一些

夫婦可以，另一些夫婦卻不可以，這是多麼不公道。至於夫婦

兩人都不是香港人的情況，這個便不用討論了，大家都明白道

理是甚麼，大家也不介意那問題。但是，為何會有那樣的差異

存在呢？可否重新釐訂，不是以分娩人來決定，而是按分娩人

的家庭來決定，從而包含另一種情況呢？這是第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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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問題，你提到人口，我們的生育率低，所以要考慮如

何增加人口。但是，以你所考慮的 3萬人，即是父母均不是香港

人的那些兒童，其實你有否想到付出的代價有多大呢？你剛才

也提到，很多矛盾是你解決不了的，就是你也不知道那些小孩

拿了香港的身份證後，究竟會否在香港讀書呢？當制訂政策

時，無論是教育、醫療、住屋、交通等，你都是 "矇查查 "的，不

知道如何做決策，不知道怎樣釐訂將來的發展是怎樣，因為不

知道需求到底有多大。多建一間學校，還是少建一間學校呢？

這些問題那麼複雜，你也要如賭博般，這是否真的是很大的賭

注呢？這個問題對社會帶來多麼沉重的負擔，你知道嗎？  
 
 同時，你知不知道有些家庭，那些小孩，由於父母也不在香

港，只有他們留在香港，對他們的成長過程的影響有多大，你

知道嗎？對他們個人未來的發展會有甚麼影響呢？你有沒有想

過這些問題呢？這些都是一些值得考慮的問題，但你似乎都沒

有考慮，只是考慮增加人口便算了。這是否過於簡單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其實 ...... 
 
 
主席：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吧。你先回答第一個問題，會不會出

席小組委員會的會議？  
 
 
政務司司長：主席。  
 
 
主席：然後是你會否檢討 ...... 
 
 
梁耀忠議員：分娩人的家庭背景。  
 
 
主席： ......分娩的收費。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今天出席內務委員會的會議，就正正是

就人口政策作一個通盤的討論，我認為這做法更適合，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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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梁耀忠議員所提及的小組委員會只涉及人口政策的其中一

部分，我認為我們今天這樣能夠更通盤考慮，是更全面的。對

於分娩收費，我們剛才也說過，這其實是非符合資格人士與符

合資格人士的分水嶺。我知道梁議員你是完全不達標的，不要

說 3個孩子，就是兩個、一個也沒有，所以你是完全不達標的。 
 
 
梁耀忠議員：你真要查清楚吧，我有一個 (眾笑 )。你不查清楚便

亂說，你怎樣做人口政策呢？  
 
 
政務司司長：所以我覺得你說的分娩，不只是分娩那麼簡單的。

我們現時的政策是以符合資格及非符合資格為基準，一名女士

分娩的時候，可以有很多其他衍生出來的問題，所以在收費方

面，我們不可以說這個收取某個費用，另一個卻不收取某個費

用。  
 
 
主席：現在還有大概 4分鐘便到 4時 ......  
 
 
梁耀忠議員：他沒有回答。  
 
 
主席：還有沒有補充，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剛才已就此解釋了數次，我想我不再 ...... 
 
 
梁耀忠議員：你沒有解釋，你只是說出困難而已，哪有解釋過？  
 
 
主席：其實，梁耀忠議員，公道點說，你第三部分的問題是非

常複雜的。  
 
 
梁耀忠議員：我也知道。  
 
 
主席：我也在想司長怎樣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回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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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所以，主席，我很希望他出席我提及的小組委員

會會議，就是這個原因。  
 
 
主席：OK，明白，好了，現在最後是潘佩璆議員。在潘佩璆議

員提問之後，今天的特別會議便到此為止了。潘佩璆議員。  
 
 
潘佩璆議員：多謝主席，我覺得司長今天的心情好像特別好，

看到的天好像藍一些，空氣也清新一些。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現實是香港的空氣真的是 "麻麻地 "。我昨天在灣仔區派傳單，可

以說真的是在街頭 "焗 "了一個多小時，真的不是很舒服的事，空

氣真的是 "麻麻地 "。我主要想提出兩項問題，第一是對於第二類

兒童，即是父母都不是香港人的兒童。我覺得很奇怪，因為內

地人來港產子這現象其實已存在很多年了，為何我們對此卻所

知甚少呢？只知道有多少人在這裏產子，而文件上提及的都是

估計數字，指有 5%會留在香港，即時留港。另外有 52%可能最

終定居香港，其實這些估計數字從何而來的呢？我想知道，這

是第一點。為何不能知道更多關於這羣人的資料呢？為何不能

好好做一個正式的抽樣訪問？他們有何計劃？為何來港產子？

原因是甚麼？有甚麼計劃、打算？我相信，抽樣調查是可以做

到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也跟梁耀忠剛才所說的問題相關，就是所謂的

第一類兒童，他們的父親是香港人，在香港工作、交稅。他們

的太太是內地人，有正式的婚姻註冊登記、有證書，他們的孩

子在香港出生，為何一點香港的醫療福利也不能享受呢？譬如

分娩費，對嗎？老實說，孕婦生小孩，其實某程度上，不只是

孕婦的事情，嬰兒也有份，對嗎？為何不能把費用減半呢？讓

他們也可以享受到香港人的部分福利呢？我覺得對於這些家庭

真的不太公道。其實，政府會否在這方面考慮一下呢？趁着司

長今天心情較好，可能會有好一點的答覆吧？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想潘佩璆議員可能有些誤會，我說香港

空氣有所改善，是指香港本身在處理排放方面，再加上粵港合

作共同努力處理排放方面有一定的成效，所以有所改善。但是，

我們完全是不會自滿的。我們完全認為應該追求一個更高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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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所以我們會進一步收緊一些排放方面的標準，再加上我們

粵港雙方會繼續共同努力，令空氣改善更有成效。  
 
 第二方面，其實，在一些非符合資格人士方面，她們分娩產

子後，其實我們是不會向其子女收費的，如果這些在香港出生

的兒童其後需要任何醫療服務，我們也是不收費的，因為那些

嬰兒已經是香港人，他們在香港出生便是香港人，所以我們是

不會收費的。第三方面，為何我們對分娩的女士收費呢？因為

我們是按分娩人來計算，即符合資格和非符合資格人士，分水

嶺就在這裏。  
 
 
主席：潘議員。  
 
 
潘佩璆議員：補充一下，其實一名媽媽分娩，在她分娩前，嬰

兒已經有生命，對嗎？分娩只不過是嬰兒來到這個世界，其實

那是一個過程，對嗎？這個過程根本是媽媽和嬰兒一起使用醫

療服務的過程，為何不能根據這點來減免醫療費呢？我很擔心

有人會向政府提出司法覆核。  
 
 
主席：司長其實已經回答了，再回答一次吧。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其實我剛才遺漏回答潘議員問題的第

三部分，或者其實是第一部分。我們現時有些數字，當那些第

二類嬰兒前來申領出生證明書的時候，我們會進行問卷調查，

所以我們得到一些初步數字。在制訂更長遠的人口政策時，我

們其實會想辦法跟蹤一些個案  ⎯⎯ 可能是透過抽樣調查  ⎯⎯  
看看他們有何進一步的想法，以及父母均為非港人而想來香港

生小孩的原因。剛才我也說過，可能有一籃子不同的原因，我

很樂意稍後再向你解釋，現在由於時間問題，我不阻大家的時

間。  
 
 
主席：各位同事，在今天的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共有 15位
同事提出問題，有兩位沒有機會提問，仍在輪候當中，另有兩

位同事希望第二次提問。對於這 4位同事，我相信他們要在其他

場合提出他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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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此多謝司長和各位官員出席這次特別會議，多謝各位，

會議到此為止。我們隨即開始內務委員會的例會，同事請不要

離席。  
 

(會議於下午 4時03分結束。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月 5日  


